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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对《文水县西城村等十五个美丽宜居示范村建设规划》的批复

县住建局：
你局《关于请求批复〈文水县西城村等十五个美丽宜居示范村建设规划〉的报告》收悉,为加快我县美丽宜居示范村规划建设步伐，经县政府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一、原则同意西城村、南武村、西韩村、神堂村、冀周村、上王家社村、横沟村、保贤村、南庄村、梁家堡村、上段村、东庄村、北张村、新立村、西槽头村十五个美丽宜居示范村建设规划。你局要严格根据村庄建设规划认真组织实施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更改建设内容。
二、规划中涉及的道路、绿地、基础设施、文物保护等各项强制性内容必须按有关规定严格组织实施，各项建设要有计划、有步骤的分期进行实施。

三、经批准的村庄规划是村域建设管理的依据，你局要督促各乡镇严格按照规划进行建设，加大村庄建设规划宣传力度，维
护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，打造功能布局合理、整洁美丽、和谐宜居的美丽宜居村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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